
股票代码
：

００２０５０

股票简称
：

三花股份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２９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６４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２．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实际

每

１０

股派

２．２５

元）。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股息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２６

三花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１４８

浙江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３ ０１＊＊＊＊＊１５９

张亚波
４ ０８＊＊＊＊＊０２７

东方贸易株式会社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杭州市杭大路

１

号黄龙世纪广场

Ｃ

座

１３

层

咨询联系人：刘斐、吕逸芳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０２０００８

，

０５７５－８６２５５３６０

传真电话：

０５７１－２８８７６６０５

，

０５７５－８６２５５７８６

六、备查文件

浙江三花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浙江三花股东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

000032

证券简称
：

深桑达
A

公告编号
：

2010

―

019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董事会

5

月

4

日收到董事长杨军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 杨军先生因工作原因请求

辞去本公司董事、董事长职务，辞职后杨军先生将不在公司任职。根据公司章程规定，杨军先

生的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杨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

000032

证券简称
：

深桑达
A

公告编号
：

2010

―

020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4

月

30

日以书面或传真方式发出，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应参加表

决董事

8

名，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8

名。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控股股东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推荐，董事会选

举张永平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

张永平简历：男，

56

岁，研究生学历，高级工程师。 历任电子部

20

所组织部长，曲阜市人

民政府副市长，电子部

20

所副所长，中国电子工业威实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

书记，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本公司副董事长。 现任深圳桑

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张永平先生与公司第一大股东深圳桑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现任深圳桑

达电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未持有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

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表决结果：

8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市桑达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６３６

证券简称
：

风华高科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７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比
例

（

％

）

肇庆市能源实业有
限公司

集中竞价交易
－ ０ ０

大宗交易
２００８．８ －２０１０．５．４ １０００ １．４９

其它方式
－ ０ ０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
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
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数
（

万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肇庆市能源实业
有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２０００ ２．９８ １０００ １．４９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００ ２．９８ １０００ １．４９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关规定：

□

是

√

否

肇庆市能源实业有限公司上述减持期间，除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３０

日、

５

月

４

日通过大宗交易

各减持股份

５００

万股外，其他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

明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承诺：

√

是

□

否

三、备查文件

１

、肇庆市能源实业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减持风华高科股份的函》。

２

、经国资产权［

２００８

］

５３７

号文批准，公司大股东广东风华高新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所持

本公司

２０００

万股股份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无偿划转给肇庆市能源实业有限公司持有。

特此公告。

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
：

000953

证券简称
：

*ST

河化 公告编号
：

2010-011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5

月

5

日

2

、召开地点：本公司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胡冬晨先生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

人， 代表股份

145,663,043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49.54%

。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桂云天律师事务所代表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

2009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45,663,0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公司监事会

2009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45,663,0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145,663,0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145,663,0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5,663,0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6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测的

议案。

（

1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广西河池化学工业集团公司及其子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

1,138,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股东河化集团、曹建国、张志勇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144,524,477

股）。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广西河池金塑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145,639,87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股东何元军、张志勇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23,166

股）。

（

3

）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广西河池市金鸿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

1,084,51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股东河化集团、何元军、曹建国、张志勇、马永康先生回避了本议案

的表决（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44,578,531

股）。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广西富满地农资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144,637,08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股东广西富满地农资股份有限公司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1,025,954

股）。

（

5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昊华骏化集团有限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1,138,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股东河化集团、曹建国、张志勇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144,524,477

股）。

（

6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昊华化工（集团）总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1,138,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股东河化集团、曹建国、张志勇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144,524,477

股）。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四川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1,138,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股东河化集团、曹建国、张志勇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144,524,477

股）。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化工农化总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1,138,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股东河化集团、曹建国、张志勇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144,524,477

股）。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与中国化工财务有限公司进行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1,138,566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根据相关规定，关联股东河化集团、曹建国、张志勇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

144,524,477

股）。

7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09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及资产核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5,663,0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订《董事会基金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5,663,0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9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审计中介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5,663,0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0

年贷款额度及授权办理有关贷款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45,663,04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桂云天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薛有冰、李长嘉

3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详细内容请登陆巨潮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查阅。

六、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桂云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西河池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

O

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１２

；

２０００１２

证券简称
：

南玻
Ａ

；

南玻
Ｂ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０１７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０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

，

２２２

，

６９５

，

６２４

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人民币

３．５

元 （含税）； 同时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每

１０

股转增

７

股。

１

、

Ａ

股个人股东、投资基金、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扣税后实际可取得现金红利为每

１０

股

３．１５

元人民币。

２

、

Ｂ

股股东中属于非居民企业的扣税后实际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折合人民币

３．１５

元；

Ｂ

股

股东中不属于非居民企业的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根据规定，

Ｂ

股现金红利的折算汇率按照股东大会决议日后第一个工作日， 即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港币兑人民币的中间价（港币：人民币

＝１

：

０．８７９４

）折合港币兑

付。

注：上述“非居民企业”指依照外国（地区）法律成立且实际管理机构不在中国境内，在中

国境内未设立机构、场所且有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企业，以及虽设立机构、场所但取得的

所得与其所设机构、场所没有实际联系的企业。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１

、

Ａ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

２

、

Ｂ

股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４

日；股权登记日

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Ａ

股股东；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下午 （最后交易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 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

后，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Ｂ

股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Ａ

股股东现金红利以及转增股份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３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Ｂ

股股东现金红利以及转增股份将于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凡在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１８

日办理“南玻

Ｂ

”转托管的本公司

Ｂ

股股东，其现金红利仍在原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

行处领取。

３

、定向增发以及股权激励限售股股东的股息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请定向增发限售股股

东向本公司寄送以下资料（所有资料均需法人签字并加盖公司公章）：

①

股东证券帐户卡复印件；

②

股东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③

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④

银行资料（开户名称、开户银行、银行帐号）及股东联系方式。

五、股本变动结构表：

股份类型 变动前股本 本次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本
股数 比例 股数 比例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７

，

２３２

，

５００ １６．９５％ １４５

，

０６２

，

７５０ ３５２

，

２９５

，

２５０ １６．９５％

１

、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４％ 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５４％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１７

，

８５７

，

５００ ９．６４％ ８２

，

５００

，

２５０ ２００

，

３５７

，

７５０ ９．６４％

其中
：

境内一般法人持
股 ９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７．５７％ ６４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５７

，

２５０

，

０００ ７．５７％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２５

，

３５７

，

５００ ２．０７％ １７

，

７５０

，

２５０ ４３

，

１０７

，

７５０ ２．０７％

４

、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

高管股份
９

，

３７５

，

０００ ０．７７％ ６

，

５６２

，

５００ １５

，

９３７

，

５００ ０．７７％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

，

０１５

，

４６３

，

１２４ ８３．０５％ ７１０

，

８２４

，

１８６ １

，

７２６

，

２８７

，

３１０ ８３．０５％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６６

，

８８４

，

３０５ ４６．３６％ ３９６

，

８１９

，

０１３ ９６３

，

７０３

，

３１８ ４６．３６％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４４８

，

５７８

，

８１９ ３６．６９％ ３１４

，

００５

，

１７３ ７６２

，

５８３

，

９９２ ３６．６９％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三
、

股份总数
１

，

２２２

，

６９５

，

６２４ １００％ ８５５

，

８８６

，

９３６ ２

，

０７８

，

５８２

，

５６０ １００％

六、 调整相关参数

本次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 按公司新的股本总数

２

，

０７８

，

５８２

，

５６０

股摊薄计

算，公司

２００９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０．４０

元。

七、 其它事项说明

１

、

Ａ

股股东中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

Ｂ

股股东中的非居民企业若需要提供完税证

明的，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４

日前与公司联系，并提供税务局要求的相关材料以便我公司向税

务局申请。

２

、若银行、券商或其他机构的客户存在不属于非居民企业持有“南玻

Ｂ

”股份的情况，请

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４

日前与我公司联系，并按照我公司要求提供相关法律文件，我公司确认情

况属实后，将返还所扣税款。

Ｂ

股股东中，如果存在不属于非居民企业所持红利被扣所得税的情况，请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４

日前，通过其委托交易的银行、券商或其他机构与我公司联系。

八、 咨询机构

联系部门：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证事务部

联系地址：深圳市蛇口工业六路一号南玻大厦（邮编：

５１８０６７

）

联系人：李涛、梁绮婷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８６０６６６ ／ ２６８６０６６０

联系传真：

０７５５－２６８６０６４１

特此公告。

中国南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

○

年五月六日

信息披露Information Disclosure

D4

201 0

年
5

月
6

日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298

证券简称
:

鑫龙电器 公告编号
:2010-014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并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5

月

5

日上午

9

时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出席本次会议

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9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56,997,60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1.81%

。 会议

由董事长束龙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

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情况

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运

作并严格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和授权，认真执行股东大会通过的各项决议。 详见《

2009

年年

度报告》相关部分。

表决结果：同意

56,997,60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009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

2009

年年度报告》相关部分。

2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6,997,60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009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

《

2009

年年度报告》相关部分。

3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6,997,60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4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09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本议案经审议通过后将同时修改注册资本及《公司章程》相关条款。

表决结果：同意

56,997,60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5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6,997,60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009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6

、审议通过了《

2009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56,997,60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

2009

年年度报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2009

年年度报

告摘要》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

7

、审议通过了《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56,997,60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专项报告》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和

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8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0

年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56,997,60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09

年度述职报告。

公司 《独立董事

2009

年度述职报告》 详见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法律顾问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吕宏飞律师、蔡厚明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

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鑫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

○

年五月五日

股票代码
：

000504

股票简称
：

*ST

传媒 公告编号
：

2010-017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于

2010

年

3

月

19

日披露了《重大事项提示性公告》。

2010

年

5

月

5

日，公司接到

控股股东工业和信息化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

"

研究中心

"

）通知，已于

2010

年

5

月

4

日，收到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复意见，同意研究中心以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

所持有的本公司国有法人股，计

79,701,65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5.58%

。

研究中心本次拟以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本公司国有股份的具体情况和要求如下：

一、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及拟转让股份数量

本次拟转让股份所涉及的上市公司为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

*ST

传媒，证券代码：

000504

）。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赛迪传媒

"

或

"

本公司

"

）前身为海

南国际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后经股份制规范化改造，于

1992

年

12

月

8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挂牌上市

,

股票简称

"

港澳实业

"

。

1997

年

7

月经海南省证管办（

1997

）

169

号文批准，国邦

集团有限公司受让

"

港澳实业

"

法人股

90,346,274

股，成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1999

年

7

月

经公司

1999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有关部门批准迁址北京，并更名为北京港澳实业股

份有限公司。

2000

年，信息产业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即

"

研究中心

"

，

2009

年更

为现名）受让国邦集团持有的

"

港澳实业

"

全部股份并对公司进行了重大资产重组，成为公司

第一大股东。后经公司

2000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更名为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于

2007

年初完成了股权分置改革。 股改后研究中心持有

79,701,655

股，占总股本

的

25.58%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研究中心所持股份已于

2010

年

1

月

22

日全部解除限售，获

得流通权。

公司财务资料参见已发布的

2009

年年度报告和

2010

年第一季度报告。

本次拟转让股份为研究中心持有的全部赛迪传媒股份，合计

79,701,655

股。根据国资委

及证监会《国有股东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本次转让价格应不低于股份转

让信息公告日

2010

年

3

月

19

日前

30

个交易日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的

90%

。按此

测算，本次协议股份转让交易价总计不低于

6.38

亿元。

二、 拟受让方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

根据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本次拟受让公司股份的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以下资格和

条件：

（

1

）意向受让方应为法人，设立三年以上，最近两年连续盈利且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

2

）意向受让方和其实际控制人的净资产总计不低于

30

亿元人民币；

（

3

）鉴于赛迪传媒媒体业务的特殊性，意向受让方须为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事业单位；

（

4

）意向受让方具有明晰的经营发展战略，具有促进上市公司持续发展和改善上市公司

法人治理结构的能力；

（

5

）意向受让方具备收购及经营赛迪传媒的实力，拥有优质资源或资产，所处产业或拟

重点发展产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和发展导向，有利于赛迪传媒的未来发展；

（

6

）意向受让方应具备现金支付能力，且应出具相关的证明文件；

（

7

） 意向受让方应在提交受让申请的同时向工业和信息化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

中心支付缔约保证金人民币

4000

万元；

（

8

）意向受让方已就本次受让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缔约保证金汇入研究中心指定的银行账户。确定最终受让方后，其余意向受让方所付缔

约保证金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全部予以退还（不计利息）。 若最终确定的受让方拒绝签署正式

的《股份转让协议》，则缔约保证金不予退回。

三、拟受让方递交受让申请的截止日期和资料要求

拟受让方如有受让意向，且符合上述条件，请于

2010

年

5

月

12

日

17

时

30

分之前向本

中心提交受让意向书及相关资料，提供资料包括：

1

、受让意向书；

2

、受让方及其实际控制人简介，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历史沿革、主营业务、管理团队、公司

章程、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从事公司主业的相关资质证照、联系人、联系方式等；

3

、受让方及其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

4

、报价及报价说明；

5

、收购资金来源及支付安排与保证；

6

、受让方内部决策文件；

7

、最近两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的说明；

8

、递交受让意向文件人员的授权资料（包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

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9

、研究中心认为必要的其他资料。

以上资料均须加盖公章，并须同时提交电子文档。

研究中心将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择优选择受让方；同等条件下，有利于赛迪传

媒目前主营业务发展的将优先考虑。

四、工业和信息化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指定的银行账户

开户名称：工业和信息化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

开户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公主坟支行

帐 号：

0200004609008805734

五、工业和信息化部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安光有 王鹏

联系电话：（

010

）

88559571 88559599

传 真：（

010

）

88558833

电子邮箱：

wangpeng@ciirnet.com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66

号赛迪大厦

15

层

邮 编：

100048

根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对本次协议转让的批复，在公开征集完成后，仍需将具体

的转让事宜报工业和信息化部，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报财政部审批。 因此，在本次公开征集所

规定的到期日，研究中心是否能征集到受让方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在规定日期

内征集到受让方后， 是否能够获得相关部门的批复以及股份转让是否能够实施也存在重大

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及时披露上述股份转让事项的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赛迪传媒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5

日

证券代码
：

000002

、

200002

证券简称
：

万科
A

、

万科
B

公告编号
：〈

万
〉

2010-018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

○

年四月份销售及近期新增项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2010

年

4

月份公司实现销售面积

63.3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

78.0

亿元，分别比

09

年同

期增长

6.3%

和

48.0%

。

2010

年

1~4

月份， 公司累计销售面积

187.5

万平方米， 销售金额

228.9

亿元。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可能

存在差异，因此相关统计数据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此外，

2010

年

3

月份销售简报披露以来公司新增加项目

2

个，情况如下：

1．

贵阳贵宝项目。该项目位于贵阳市云岩区黔灵镇渔安村。项目净占地面积约

2.9

万平

方米，容积率

2.5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7.3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该项目

100%

权益，需支付

地价款

1.0

亿元。

2．

吉林高新区滨江项目。 该项目位于吉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滨江南路北侧。 项目

净占地面积约

72.8

万平方米，容积率

2.94

，计容积率建筑面积约

214.3

万平方米。 万科拥有

该项目

65%

权益，需支付地价款

9.0

亿元。

特此公告。

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五月六日

证券简称
：

中信证券 证券代码
：

600030

编号
：

临
2010-018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0

年

5

月

5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表决董事

12

人，实际表决董事

12

人，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一致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公司开展股指期货交易业务的议案》

1

、同意公司申请开展股指期货交易业务，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向监管部门递交申请，

并办理相关手续。

2

、在股指期货交易业务初期，开展以套期保值为目的的交易业务；在获得监管部门的

批准之后，可开展其他交易目的的股指期货业务。

3

、股指期货交易业务（含，套期保值及其他交易目的的股指期货业务）投资规模按合约

价值计算不超过公司净资本的

50%

。

4

、公司应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开展股指期货交易业务，稳健经营，授权公司资产配置委

员会全权负责股指期货交易业务的决策、管理和监督。

二、《关于对中证期货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1

、对中证期货有限公司增资

1.5

亿元，增资后注册资本为

3

亿元。

2

、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就上述事项报监管部门审批，并全权办理涉及增资事项的相关

手续。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5

月

5

日


